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2 号 
——《关于修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的决定》 

 
 
 

《关于修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的决定》已经 2007 年 11 月 2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218 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主席：尚福林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修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的决定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规则所称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是指： 
（一）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依法共同出资设立的证券公司； 
（二）境外投资者依法受让、认购内资证券公司股权，内资证券公司依法变

更的证券公司”。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名称、组织形式、注册资本、

组织机构的设立及职责等，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三、将第五条修改为：“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可以经营下列业务： 
（一）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

券）的承销与保荐； 
（二）外资股的经纪； 
（三）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经纪和自营； 
（四）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四、将第六条第（一）项修改为：“注册资本符合《证券法》的规定”，第（三）

项修改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取得证券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少于 30 人，并有

必要的会计、法律和计算机专业人员”，第（五）项修改为：“有符合要求的营业

场所和合格的业务设施”。 
 

五、将第七条修改为：“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境外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具有完善的证券法律和监管制度，已与中国证监会



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机构签定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保持着有效的监管

合作关系； 
（二）在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合法成立，至少有 1 名是具有合法的金融业务经

营资格的机构；境外股东自参股之日起 3 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外资参股证券公

司股权； 
（三）持续经营 5 年以上，近三年未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监管机构或者行

政、司法机关的重大处罚； 
（四）近三年各项财务指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

要求； 
（五）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六）具有良好的声誉和经营业绩；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六、将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境内股东，应当有 1 名

是内资证券公司。但内资证券公司变更为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不在此限”。 
 

七、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不得超过 1/3”。 
 

八、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具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九、将第十二条第（三）项修改为：“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拟任主要高级管理

人员符合任职条件的说明文件”，第（四）项修改为：“股东的营业执照或者注册

证书、证券业务资格证书复印件”，第（五）项修改为：“申请前三年境内外股东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第（六）项修改为：“境外股东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相关监管

机构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外机构出具的关于该境外股东是否具备本规则第

七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条件的说明函”，第（七）项修改为：“由中

国境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在第十二条第（七）项之后增加一项，

作为第（八）项：“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十、将第十三条、第二十条修改为：“中国证监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规则对前条规定的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并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

定，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由”。 
 

十一、将第十四条修改为：“股东应自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文件签发之日起 6
个月内足额缴付出资或者提供约定的合作条件，选举董事、监事，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十二、将十五条第（四）项修改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业

务人员的名单、任职资格证明文件和证券从业资格证明文件”，第（六）项修改

为：“营业场所和业务设施情况说明书”；在十五条第（六）项之后增加一项，作

为第（七）项：“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十三、将第十九条第（五）项修改为：“拟在该证券公司任职的外国投资者

委派人员的名单、简历以及相应的从业资格证明文件、任职资格证明文件”，第

（六）项修改为：“境外股东的营业执照或者注册证书和相关业务资格证书复印

件”，第（七）项修改为：“申请前三年境外股东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第（八）

项修改为：“境外股东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相关监管机构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

外机构出具的关于该境外股东是否具备本规则第七条第（二）、（三）、（四）项规

定的条件的说明函”，第（十）项修改为：“由中国境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在十九条第（十）项之后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一）项：“中国证监会要

求的其他文件”。 
 

十四、将第二十二条第（六）项修改为：“中国境内律师事务所和具有证券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项清理工作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验证报告”；

在第二十二条第（六）项之后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

文件”。 
 

十五、在第二十四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境外投资者可以依

法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或者与上市内资证券

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上市内

资证券公司经批准的业务范围不变；在控股股东为内资股东的前提下，上市内资

证券公司不受至少有 1 名内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低于 1/3 的限制。 
境外投资者依法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

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 5％以上股份的，应当符合本规则第七条规定的

条件，并遵守《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 
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

比例不得超过 20％；全部境外投资者持有（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上市内

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 25％。” 
 

十六、原第二十五条作为第二十六条，并将第一款修改为：“按照本规则规

定提交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及报送中国证监会的资料，必须使用中文。境外股

东及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相关监管机构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外机构出具的

文件、资料使用外文的，应当附有与原文内容一致的中文译本”。 
 

本决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